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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新桥校区建设招标代理服务项目 
招标编号：[院新桥招第 2021001 号] 

招标文件澄清、答疑公告（第 2次） 

 

一、原公告主要信息 
原项目名称：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桥校区建设招标代理服务项目 

原项目编号：院新桥招第 2021001 号 

原公告日期：2021 年 1 月 13 日 

 

二、公告内容（更正事项、内容及日期等） 

答疑、澄清（1） 

A 建议取消各投标人须在开标时提供所有相关证书、证明原件的要求。 

答：考虑到疫情防控要求，同时为减轻投标人工作量，第 1 次答复及招标文

件中要求开标时投标人提供的证书原件、合同原件、社保证明原件、中标通知书

原件要求，修改为： 

提供以上材料的影印件（要求清晰可辨）并加盖公章。如有需要，须在合同

签订前提供原件核验。 

 

B 评标办法前附表（二）中“项目负责人”第（4）项与第（6）项，项目负

责人代理业绩要求具有房屋建筑工程、建筑幕墙、装饰装„„物业管理、电梯、

空中央空调„„个类型的业绩，且要求一份合同只认定为一类项目业绩。 

该条款设置明显不合理。项目经理代理业绩主要考察项目经理的代理经验，

只要能证明项目经理具有以上 13 个类型的代理经验即可。而本项评审内容要求

一份合同制认定为一类项目业绩，不累计，是具有量身定制的嫌疑。请予以调整，

删除“一份合同业绩只认定为一类项目业绩，不累计”条款。 

答：评标办法前附表（二）中“项目负责人”第（4）项与第（6）项“注”

中：“一份合同只认定为一类项目业绩，不累计。”条款修改为“一份合同可以

认定多类项目业绩”。 

答疑、澄清（2） 

A 招标文件 P23 页：投标人实力（2）投标人近五年（2016 年-2020 年期间，

以颁奖日期为准）„„我方认为违反了《政府采购法》以及《招标投标法实施条

例》第三十二条：招标人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不合理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

投标人„„，相关法律也规定了非重大项目重点项目，不得以获奖和企业规模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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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分条件，此招标代理仅为服务类招标，并非重大重点项目，因此，建议删除

多个奖项要求。 

答：招标文件 P23 页：投标人实力（2）原文为：（2）投标人近五年（2016

年-2020 年期间，以颁奖日期为准）获得中国采购与招标网和中国名企网联合颁

发“年度中国招标代理机构综合实力百强”奖项，1-10 名每提供 1 个得 2 分；11-50

名每提供 1 个得 1 分；51-100 名每提供 1 个得 0.5 分。本项最高得 4 分。 

该条在第 1 次质疑答复中已删除，分值也调至其他项，具体内容请查阅第 1

次质疑答复。 

 

B 招标文件 P24 页及答疑文件：项目负责人要求过高。高级职称、工程咨询

（投资）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和省级以上发改委专家库成员等。该院新校区已

挂网招标前期咨询服务，本次招标仅仅为招标代理服务，建议删除。 

答：在第 1 次质疑答复中已将“省级及以上发改委专家库成员”修改为“省

级及以上政府部门专家库成员”，具体内容请查阅第 1 次质疑答复。 

我院并未“挂网招标前期咨询服务”。 

 

C 招标文件及答疑澄清要求中项目组成员要求过高：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

务工作人员是指持有法律职业资格证书或律师职业资格证书的人员。 

招标师和招标专业技术人员都是经过学习招标相关法律并通过考试才取得

相关证书，为何本次招标代理要求法律类，再说法律类还分各种专业和法律方向

的，所学招标代理法律知识并未高于招标专业技术人员的招标法律相关知识。恳

请删除与本招标专业不相匹配的专业。 

答：项目组成员中法务人员要求修改为： 

若是本单位职工，须提供证书及社保证明材料；若是法律服务外包单位人员，

则只须提供法律服务外包单位人员的法律服务合同影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以

上两类法务人员均满足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可以在项目组成员评分中得分。 

 

D 答疑澄清文件要求的：EPC 或设计施工一体化业绩数量过多，且企业和项

目负责人业绩不得重合，建议减少同类业绩要求。 

答：在第 1 次质疑答复意见中已明确，具体内容请查阅第 1 次质疑答复。 

 

E 招标文件要求二、投标人的资格要求投标人提供一系列原件证书，我方认

为不妥，建设部有相关文件规定，不得强制要求投标人在投标时提供企业和人员

及相关证书，或作为打分或强制条件，建议改为原件扫描复印等影印件盖章密封

提交。 

答：考虑到疫情防控要求，同时为减轻投标人工作量，第 1 次答复及招标文

件中涉及到的证书原件、合同原件、社保证明原件、中标通知书原件要求，修改

为： 

提供以上材料的影印件（要求清晰可辨）并加盖公章。如有需要，须在合同

签订前提供原件核验。 

 

F 招标文件要求的打分业绩：①EPC 或设计施工一体化业绩数量过多，且企

业和项目负责人业绩不得重合，建议减少同类业绩要求和允许企业和项目负责人

业绩重合，②另外项目负责人业绩在招标代理合同内体现名称是否认同？因招标

公告仅为联系人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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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①在第 1 次质疑答复意见中已明确，具体内容请查阅第 1 次质疑答复。

②以招标文件为准。 

 

G 本次新院区招标代理服务招标，总体要求过高，咨询了省内和省外同行仅

某有限公司能满足，此次招标便失去实质性意义，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请有

关部分核查。 

答：本次招标面向全国范围公开，没有针对性条款。 

 

答疑、澄清（3） 

A 评标办法前附表（二）“投标人实力”（3）投标人近五年（2016-2020 年期

间，以颁奖日期为准）获得省级建筑工程招标投标协会颁发的奖项，每提供 1

个得 0.5 分。本项最高得 3 分。 

本条评分项限定行业奖项作为加分项，属于不合理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

遇或者歧视待遇。 

答：原招标文件评标办法前附表（二）“投标人实力”中： 

“（2）投标人近五年（2016 年-2020 年期间，以颁奖日期为准）获得中国采

购与招标网和中国名企网联合颁发“年度中国招标代理机构综合实力百强”奖项，

1-10 名每提供 1 个得 2 分；11-50 名每提供 1 个得 1 分；51-100 名每提供 1 个得

0.5 分。本项最高得 4 分。 

（3）投标人近五年（2016 年-2020 年期间，以颁奖日期为准）获得省级建

筑工程招标投标协会颁发的奖项，每提供 1 个得 0.5 分。本项最高得 1 分。 

（4）投标人近五年（2016 年-2020 年期间，以颁奖日期为准）获得省级招

标投标协会颁发的奖项，每提供 1 个得 0.5 分。本项最高得 1 分。” 

以上三条合并修改为：投标人近五年（2016 年-2020 年期间，以颁奖日期为

准）获得省级及以上招标投标协会颁发的奖项，每提供 1 个得 0.5 分。本项最高

得 6 分。” 

 

B 评标办法前附表项目成员（3）项目组成员中每有 1 人具有注册咨询工程

师（投资）的得 1 分，最多得 3 分。（4）项目组成员中每有 1 人具有注册造价工

程师的得 1 分，最多得 3 分。 

项目团队成员中具有以上两项资质证书就可满足贵校的招标代理工作，以上

条款特别限定人数作为加分项，具有涉及排他性、有为某供应商量身定制的嫌疑。 

答：评标办法前附表项目成员中以下条款： 

（3）项目组成员中每有 1 人具有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的得 1 分，最多

得 3 分。 

（4）项目组成员中每有 1 人具有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得 1 分，最多得 3 分。 

（5）项目组成员中每有 1 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务工作人员得 1 分。 

注：以上证书或社保要求须提供证明材料，未提供不得分。每人只能有一个

加分项。 

修改为： 

（3）项目组成员中每有 1 人具有注册咨询工程师（投资）的得 3 分，最多

得 3 分。 

（4）项目组成员中每有 1 人具有注册造价工程师的得 3 分，最多得 3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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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项目组成员中每有 1 名具有法律职业资格的法务工作人员得 1 分。 

注：以上证书或社保要求须提供证明材料，未提供不得分。项目组成员每人

可以有多个资格证书。 

项目组成员中法务人员要求修改为：若是本单位职工，须提供证书及社保证

明材料；若是法律服务外包单位人员，则只须提供法律服务外包单位人员的法律

服务合同影印件并加盖投标人公章。以上两类法务人员均满足本项目的特定资格

要求，可以在项目组成员评分中得分。 

 

C 评标办法前附表（4）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作为项目负责人代理过以

下工程建设项目类型的：房屋建筑工程、建筑幕墙、装饰装修、电子与智能化、

消防工程、勘察设计（含规划）、监理，每具有一类得 1 分，最高得 6 分。（6）

自 2016 年 1 月 1 日以来，作为项目负责人代理过以下招标项目类型的：物业管

理服务、电梯、中央空调、计算机设备、教学设备、交通管理（监控设备），每

具有一类得 1 分，最高得 4 分。注：一份合同只认定为一类项目业绩，不累计。

须同时提供以下 2 项证明材料：①在地市级及以上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发布的中标

公示<公告>截图或中标通知书原件；②委托代理合同原件。时间及项目类型以

中标公示<公告>截图或中标通知书为准，项目负责人姓名须体现在委托代理合

同中。 

以上两条对项目负责人要求极为苛刻：同一负责人很难在 5 年内覆盖以上

13 类招标项目类型；要求一份合同只认定为一类项目业绩，不累计。两条规均

有为某供应商量身定做的可能性，我司认为该评审项具有排斥供应商的行为。 

答：评标办法前附表（二）中“项目负责人”第（4）项与第（6）项“注”

中：“一份合同只认定为一类项目业绩，不累计。”条款修改为“一份合同可以

认定多类项目业绩”。 

 

D 安徽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新桥校区建设招标代理服务项目多处要求投标人

投标时提供证书、业绩等证明材料的原件。该项目要求的证书原件过多，且要求

的业绩非招标代理公司一个地区的业绩就能达到，收集原件必定会从多个城市专

人送达。该项目文件发售期在春节假期前夕，开标日在春节假期后，春节前后期

间国家疫情风控政策，跨省外出限制十分严格，收集原件相对困难。 

我方建议修改此条款，其一，评审依据的是投标人的投标文件，所需评审的

证书、业绩证明材料以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方式即可，另外也可让投标人承诺证明

材料的真实性。其二，如有必要，签订合同前，采购人可对预中标人进行现场考

察。 

答：考虑到疫情防控要求，同时为减轻投标人工作量，第 1 次答复及招标文

件中涉及到的证书原件、合同原件、社保证明原件、中标通知书原件要求，修改

为： 

提供以上材料的影印件（要求清晰可辨）并加盖公章。如有需要，须在合同

签订前提供原件核验。 

 

E 第二次招标文件需对照第 1 次招标公告变更及招标文件澄清、答疑公告函

来看，因澄清、答疑函内容太多，避免投标人看漏看差，请求招标人将修订第二

次招标文件，将最终修改后的招标文件发给各投标人。 

答：第 1 次及本次答疑回复均按照质疑单位的质疑意见逐条对应回复，其中

有部分重复。请各投标人仔细阅读原招标文件、第 1 次答疑回复及本次答疑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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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其他 

A 公告期限：自本澄清、答疑公告发布之日起 5 日（2021 年 2 月 26 日至 3

月 4 日）。 

 

B 提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顺延至：2021 年 3 月 15 日 14:00（北京时间）。 

 

C 开标时间：2021 年 3 月 15 日 14:00（北京时间）。 

 

注：此补疑视同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与招标文件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院新桥校区建设指挥部招标采购部 

2021 年 2 月 26 日 

 


